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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议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提议理由或者提议所基于的客观事由；

（三）提议会议召开的时间或者时限、地点和方式；

（四）明确和具体的提案；

（五）提议人的联系方式和提议日期等。

提案内容应当属于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与

提案有关的材料应当一并提交。

董事会办公室在收到上述书面提议和有关材料后，应当于当日转交董事长。

董事长认为提案内容不明确、具体或者有关材料不充分的，可以要求提议人修改

或者补充。

材料ᑋ匀应当 到提议或者ᯍ的要求后以内，召董事会会议并系会议。会议的召和系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和系董事长不由或者不由的，

由董事长召和系，董事长不由或者不由的，由董事 一名董事召和系。会议
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和的时会议，董事会办公室应当分提以和

三日书面会议围、、日ᐘ 时或者方式，提交当事、理、董事会。于围 的，应当日确认并司应到。，开要召开董事会的时会议的
，

可以时日或者

的方式会议，人应当在会议上明。会议的内容书面会议应当以事容（一）会议的时间、地点；（二）会议的召开方式；（三）议的事项（会议提案由；（四）会议召人和系人、的时会议的提议人书面提议；（五）董事所开的会议材料；（）董事应当 或者董事为会议的要求；（董）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

的日期。
的会议应上述

（

一
由、 （由

项内容
，开要

召开董事会的时会议的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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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会议通知的变更

董事会定期会议的书面会议通知发出后，如果需要变更会议的时间、地点等

事项或者增加、变更、取消会议提案的，应当在原定会议召开日之前三日发出书

面变更通知，说明情况和新提案的有关内容及相关材料。不足三日的，会议日期

应当相应顺延或者取得全体与会董事的认可后按期召开。

董事会临时会议的会议通知发出后，如果需要变更会议的时间、地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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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委托；

（三）董事不得在未说明其本人对提案的个人意见和表决意向的情况下全权

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有关董事也不得接受全权委托和授权不明确的委托。

（四）一名董事不得接受超过两名董事的委托，董事也不得委托已经接受两

名其他董事委托的董事代为出席。

第十四条 会议召开方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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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董事的表决意见。现场召开会议的，会议主持人应当当场宣布统计结果；其

他情况下，会议主持人应当要求董事会秘书在规定的表决时限结束后下一工作日

之前，通知董事表决结果。

董事在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后或者规定的表决时限结束后进行表决的，

其表决情况不予统计。

第十九条 决议的形成

除本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外，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提案并形成相关决

议，必须有超过公司全体董事人数之半数的董事对该提案投赞成票。法律、行政

法规、本公司《公司章程》和本规则规定董事会形成决议应当取得更多董事同意

的，从其规定。

董事会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其权限范围内对担保事项作出决

议，除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外，还必须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的同

意。

不同决议在内容和含义上出现矛盾的，以形成时间在后的决议为准。

第二十条 回避表决

出现下述情形的，董事应当对有关提案回避表决：

（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董事应当回避的情形；

（二）董事本人认为应当回避的情形；

（三）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因董事与会议提案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

系而须回避的其他情形。

在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有关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

即可举行，形成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董

事人数不足三人的，不得对有关提案进行表决，而应当将该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

第二十一条 不得越权

董事会应当严格按照股东会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授权行事，不得越权形

成决议。

第二十二条 关于利润分配的特别规定

董事会会议需要就公司利润分配事宜作出决议的，可以先将拟提交董事会审

议的分配预案通知注册会计师，并要求其据此出具审计报告草案（除涉及分配之

外的其他财务数据均已确定）。董事会作出分配的决议后，应当要求注册会计师

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董事会再根据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正式审计报告对定期报告

的其他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第二十三条 提案未获通过的处理

提案未获通过的，在有关条件和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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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月内不应当再审议内容相同的提案。

第二十四条 暂缓表决

二分之一以上的与会董事或过半数独立董事认为提案不明确、不具体，或者

因会议材料不充分等其他事由导致其无法对有关事项作出判断时，会议主持人应

当要求会议对该议题进行暂缓表决。

提议暂缓表决的董事应当对提案再次提交审议应满足的条件提出明确要求。

第二十五条 会议录音

现场召开和以通讯等方式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可以视需要进行全程录音。

第二十六条 会议记录

董事会秘书应当安排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对董事会会议做好记录。会议记

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届次和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二）会议通知的发出情况；

（三）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四）董事亲自出席和受托出席的情况；

（五）会议审议的提案、每位董事对有关事项的发言要点和主要意见、对提

案的表决意向；

（六）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说明具体的同意、反对、弃权票数）；

（七）与会董事认为应当记载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七条 会议纪要和决议记录

除会议记录外，董事会秘书还可以视需要安排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对会议

䅽鉀ᖂዅװ 言载除会 、

，

明䬀案的表决结⑟会膂䌀载⩠决)外醄载⩠决议记项。
第二̕四条

董议ʴ录

为应०的턀受०认托出

决载员

决议记 决外

记要进 明事外。董事除会议记或⩠决议记对料的㦂案时
，

可 断时作秘팀ᄀ的议录应馤ౘ意 议殂뮂 议䎍ᒬ可 的㡲召ᄀ董 案臍膣㦤ظ要进 明事外

，

案事的料的㦂 作秘팀或意时议殂뮂 间的的㡲召载议以认 的除会议记 和决议记载⏟内项。第二䌕六条决䄀 录董事⩠决㡲董 议事董事会秘明仔以㯢 ❀뱖膂 权以 㦤 对时对有㦤ظ会 外决㡲 큕⟚膣外与会董点）会出作、记 蟣时人 对事⩠决㏟内嬜以载䟚膂项。
（二 条

决议솂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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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办公室向董事长负责，履行对董事会决议的督办职责，负责督促有关

人员落实董事会决议，了解决议执行情况，定期向董事长报告董事会决议执行情

况，由董事长视情况在董事会会议上通报。

第三十一条 会议档案的保存

董事会会议档案，包括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会议签到簿、董事代为出席的

授权委托书、会议录音资料、表决票、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会议记录、会议纪

要、决议记录、决议公告等，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保存。

董事会会议档案的保存期限为十年以上。

第三十二条 附则

在本规则中，“以上”包括本数。

本规则由董事会制订报股东会批准后生效，修改时亦同。公司原《董事会议

事规则》（2023 年 1 月修订版本）同时废止。

本规则由董事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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